商品空调采购合同
买方：寿县寿州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卖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、《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甲、乙双方在自愿、公平、平等、诚实信用的基础上，就商品混凝土购销事宜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。

一、工程概况

1、工程名称： 寿县寿州贸易有限公司空调采购项目
2、工程地点： 采购方指定地点 
3、暂定数量：   台 
4、供货时间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，根据甲方需求，乙方在指定时间内（7个日历天）将商品空调送达施工现场。如未按照约定时间内送至现场，甲方将按照每逾期一天进行合同总金额的10%进行处罚。

二、商品空调质量安装验收标准：

（一）验收标准：按照本合同约定的商品空调质量标准及国家现行相关标准进行验收。

（二）验收方法：

1.管路与连接

（1）铜管、保温棉包裹完整，无破损、压扁、弯折，走向规整；

（2）排水管坡度合理，通水测试排水顺畅、无倒灌、无滴漏；

（3）接头拧紧，无冷媒泄漏、油污痕迹。

2.外机安装

（1）支架牢固、水平，膨胀螺丝拧紧，承重稳固；

（2）外机摆放平稳，间距达标，通风良好，不遮挡、无共振异响；

（3）接地线路连接规范，接地可靠。

3.室内机与墙面

（1）内机水平固定，挂板牢固，与墙面贴合紧密；

（2）风口平整，开关、扫风动作顺畅，无卡滞；

（3）穿墙孔封堵严实，防尘防雨水。

4.电路部分

（1）专线、空开匹配功率，接线牢固，走线规整；

（2)通电无跳闸、打火、发热、异味，漏电保护正常。

5.整机试运行

(1)切换制冷、制热、送风、除湿全模式，运行平稳无异响；

(2)冷热出风效果明显，温差正常；

(3)遥控器全部功能、定时、风向调节均可正常使用；

(4)连续运行10–15分钟，整机无异常、无漏水。

6.收尾与资料

(1)清理安装垃圾，墙面、地面无污损；

(2)核对安装工单、保修信息，验收签字留存。

三、价格及结算方式
1、甲方发出采购通知后，甲方先行支付合同总金额预付款30%，待安装完毕且验收合格后，由供货方向采购方出具质量保函后，采购方支付至合同总金额的全部尾款。
四、交货地点及方式

1、交货地点：新城区（甲方指定地点）

2、交货方式：乙方负责将商品空调运输至交货地点后进行数量清查，并负责装卸。运输过程中应确保空调的包装及质量不受影响，因运输造成的质量问题由乙方承担责任。

五、双方权利与义务

1、供货商务必按照采购方约定的时间进行发货及安装，如未按照约定时间内发货至现场及安装未完成的，每逾期一天采购方将按照合同总金额的10%对供货商进行相应处罚。

2、根据采购方需求，提前向供货商发供货通知，明确供货时间、地点、规格、数量等要求。

3、供货商有权要求采购方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。

4、本项目空调在运输、安装、调试期间，所有运输风险、安全事故、设备损毁、人员伤亡及相关经济损失、法律责任，均由乙方全权承担，甲方予以免责。

六、违约责任

甲方违约责任 

1、甲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货款。

乙方违约责任 

1、若乙方供应的商品空调质量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标准，乙方应负责无偿更换合格产品，并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，包括但不限于返工费用、工期延误损失等。

2、若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、数量、规格等要求供应商品空调，每逾期一日，按照合同总金额金额的10%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乙方应承担因供货延误给甲方造成的工期延误等一切损失。
七、争议解决

1、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寿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八、其他约定事项

1、未尽事宜，经双方协商一致后可另行补充约定，补充约定与附件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2、本合同自甲、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本合同及附件一式肆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贰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率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
买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卖方：              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

